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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 

吴志明、施耿明及吴忠燕等 16 名自然人 

之 

利润补偿协议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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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补偿协议 

 

本协 议由以下各方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签署：  

 

甲方：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一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倪明亮 

 

乙方： 

乙方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乙方一 吴志明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南门新村 30 幢 401 室 32058219591226851X 

乙方二 施耿明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怡景湾 4 幢 304 室 320521196107042616 

乙方三 吴忠燕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南门新村 30 幢 401 室 320582198312078548 

（以上乙方一至乙方三合称“乙方”） 

 

丙方：  

丙方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丙方一 章志良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花园浜四村 47 幢 401 室 320521196805175731 

丙方二 沈瑞东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花园浜一村 43 幢 404 室 320521197008182618 

丙方三 高  华 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鸿山镇后宅居委高家里 15 号 320283198802257581 

丙方四 施学明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范庄新村 3 幢 304 室 320521195709262611 

丙方五 顾卫一 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双桥村第三十一组 21 号 320521196006062650 

丙方六 李  萍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怡景湾 4 幢 304 室 320521196112022660 

丙方七 黄建忠 江苏省张家港市稻麦良种场第五组 2 号 320521196408086719 

丙方八 袁国兵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新港村新港片第十六组

24 号 
320521196912305714 

丙方九 蒋  嵬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前溪花园 7 幢 606 室 320582197511268534 

丙方十 蔡建春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城北村蔡家巷前巷 47 号 320521197405069117 

丙方十一 施永成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范庄新村 17 幢 602 室 32058219760212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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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十二 钱利东 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范庄村一组 61 号 320521196810140031 

丙方十三 黄建清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新港村新港片第十五组

17 号 
320521197007255715 

（以上丙方一至丙方十三合称“丙方”） 

 

鉴于： 

1. 甲方系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环能科技，股票代码：300425。 

2. 乙方和丙方均系中国公民，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乙方和丙

方合法持有江苏华大离心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大”，注册号为

320582400002697）的股份，其各自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吴志明 14,882,800 24.805% 

2 施耿明 14,784,400 24.641% 

3 吴忠燕 10,082,800 16.804% 

4 章志良 1,125,000 1.875% 

5 沈瑞东 1,125,000 1.875% 

6 高  华 1,125,000 1.875% 

7 施学明 1,125,000 1.875% 

8 顾卫一 1,125,000 1.875% 

9 李  萍 900,000 1.500% 

10 黄建忠 675,000 1.125% 

11 袁国兵 450,000 0.750% 

12 蒋  嵬 450,000 0.750% 

13 蔡建春 450,000 0.750% 

14 施永成 450,000 0.750% 

15 钱利东 450,000 0.750% 

16 黄建清 450,000 0.750% 

合计 49,800,000 82.750% 

3. 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江苏华大全体股东购买江苏

华大 100%的股份（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4. 甲方与江苏华大全体股东于 2015 年 6 月八日签署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江苏华大离心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就甲方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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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江苏华大 100%的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因此，鉴于资产评估机构采取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收益现值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并作为参考定价依据，为保证本次重组不损害甲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各方在平

等协商的基础上就本次购买标的资产涉及的利润补偿事项达成如下安排： 

 

第一条 利润补偿的前提条件 

1.1 各方同意，本次重组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包括但不限于甲

方本次重组向乙方及丙方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日。

本协议项下乙方和丙方对甲方补偿的实施，以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为前提。 

 

第二条 利润承诺 

2.1 各方同意，利润承诺期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重

组实施完毕当年），即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 

2.2 乙方和丙方承诺，江苏华大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3,300 万元和 3,700 万元，利润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的合计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非经常性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定义界定。 

2.3 各方同意，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乙

方和丙方应向甲方作出补偿。如在利润承诺期内任意一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总和不低

于 10,000 万元的，视为乙方及丙方完成其利润承诺。 

 

第三条 实际净利润及资产减值的确定 

3.1 甲方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在利润

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与甲方的年度

审计报告同时出具），分别对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

润数额进行审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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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即 2017 年）江苏华大的《专项审计报告》

出具后 30 日内，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江苏华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以确定标的资产的减值额。 

3.3 江苏华大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按以下原则计算： 

(1) 江苏华大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

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2) 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甲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利润承诺期内未经江苏华大董事会批准，不得变更江苏华大的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 

3.4 各方同意，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系乙方及丙方在江苏大华

现有条件下经营所产生的净利润。如甲方对江苏大华有新增投入，该新增投

入产生的利润是否计入实际净利润由各方另外协商确定。 

 

第四条 利润承诺及资产减值的补偿 

4.1 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

则乙方和丙方应按以下列方式向甲方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1) 现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高于承诺净利润的 90%

（不含本数）时，乙方和丙方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

分以现金形式向甲方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 

(2) 股份及现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

润的 90%（含本数）时，乙方和丙方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

额部分以股份及现金形式向甲方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本次交易的总

对价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4.2 如产生本协议 4.1 条第(2)项的补偿义务时，乙方应首先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的甲方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乙方现金补足；丙方应以现金进行补偿。 

4.3 甲方根据本协议 3.2 条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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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华大进行减值测试后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利润

承诺补偿金额，则乙方和丙方应对甲方进行资产减值补偿，资产减值补偿金

额=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补偿金额。 

4.4 利润补偿义务的承担 

(1) 如乙方和丙方需根据本协议 4.1 条 4.3 条承担利润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义

务，则乙方和丙方之每一方按照如下比例承担： 

序号 姓名 承担的补偿义务的比例 

乙方一 吴志明 29.98% 

乙方二 施耿明 29.78% 

乙方三 吴忠燕 20.31% 

丙方一 章志良 2.27% 

丙方二 沈瑞东 2.27% 

丙方三 高  华 2.27% 

丙方四 施学明 2.27% 

丙方五 顾卫一 2.27% 

丙方六 李  萍 1.81% 

丙方七 黄建忠 1.36% 

丙方八 袁国兵 0.91% 

丙方九 蒋  嵬 0.91% 

丙方十 蔡建春 0.91% 

丙方十一 施永成 0.91% 

丙方十二 钱利东 0.91% 

丙方十三 黄建清 0.91% 

合计 100.00% 

(2) 如丙方根据本协议 4.1 条 4.3 条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但丙方现金补偿不足

的，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3) 乙方三同意将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对价的 10%（共计 321.59 万元）作为

补偿保证金存放于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丙方同意将本次交易获得的现

金对价的 20%（共计 631.54 万元）存放于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在乙方

三和丙方发生实际补偿义务时用于对甲方的补偿。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该补偿保证金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如乙方三和丙方未产生利润补偿

义务或补偿后有剩余的，甲方应及时将补偿保证金返还给乙方三和丙方。 

4.5 补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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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际净利润以江苏华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确定。 

(2) 如乙方和丙方需根据本协议 4.1 条 4.3 条承担补偿义务，乙方和丙方向甲

方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的总价。 

4.6 利润承诺期内甲方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

除息行为，乙方和丙方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数也随

之进行调整。 

4.7 利润承诺期内甲方股票若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第五条 业绩补偿的实施 

5.1 对于现金补偿（指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高于承诺净利润的

90%但低于承诺净利润）：利润承诺期结束后，甲方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

报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计算乙方及丙方应补偿的现金金

额。乙方及丙方应在董事会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现金汇入甲方

董事会指定的银行账户。 

5.2 对于股份及现金补偿（指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等于或低于承

诺净利润的 90%）：利润承诺期结束后，甲方在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计算乙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

及丙方应补偿的现金金额。 

(1) 对于乙方应补偿的股份，由甲方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甲

方应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就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

东大会。 

(2) 如乙方的股份补偿不足承担应其补偿金额，不足部分由乙方在上述董事

会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汇入甲方董事会指定的银行

账户。 

(3) 对于丙方应补偿的现金，丙方应在上述董事会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

应补偿的现金汇入甲方董事会指定的银行账户。 

5.3 乙方在履行本协议 5.2 条规定的利润补偿义务前，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甲

方股票如已解禁，则乙方不得出售，需在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方可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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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业绩奖励 

6.1 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时，甲方同意按照市

场化的激励方式将业绩超额实现的部分收益用于对江苏华大届时在职的主要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奖励人员的具体名单及奖励金额由江苏

华大总经理提出并经甲方认可后实施。计算公式为：奖励金额=（实际净利润

－承诺净利润）×50% 

6.2 在江苏华大 2017 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60 日内，江苏华大应将相应的奖

励金额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分别支付给依照前述方式确定的奖励人员。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全额赔偿其给另一方所造成的全部直接和间接

损失。 

 

第八条 协议的生效 

8.1 本协议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及丙方签字后，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 

 

第九条 协议的修订 

9.1 本协议的修订必须由本协议各方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本协议各方签字、盖

章并取得所需全部批准、同意或授权后方可生效。 

9.2 各方可视需要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对本协议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或修订，补充协

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0.1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 

10.2 凡因执行本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可以根据本协议规定，将争议提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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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仲裁委员会，依照中国法律及该会现行有效之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10.3 仲裁进行期间，除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外，各方均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协议的

约定。若本协议任何条款被仲裁机构依法裁决为无效，本协议其它条款的效

力不受任何影响。 

 

第十一条 其他 

11.1 本协议正本二十二份，签署各方各执一份，其他各份报主管机关审批使用或

备案，每份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起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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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志明、施耿明及吴忠燕等

16 名自然人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甲方：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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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志明、施耿明及吴忠燕等

16 名自然人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乙方： 

乙方一 吴志明 （签字）  

乙方二 施耿明 （签字）  

乙方三 吴忠燕 （签字）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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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志明、施耿明及吴忠燕等

16 名自然人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签署页）  

丙方： 

丙方一 章志良 （签字）  

丙方二 沈瑞东 （签字）  

丙方三 高  华 （签字）  

丙方四 施学明 （签字）  

丙方五 顾卫一 （签字）  

丙方六 李  萍 （签字）  

丙方七 黄建忠 （签字）  

丙方八 袁国兵 （签字）  

丙方九 蒋  嵬 （签字）  

丙方十 蔡建春 （签字）  

丙方十一 施永成 （签字）  

丙方十二 钱利东 （签字）  

丙方十三 黄建清 （签字）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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